
特首認與市民期望有落差
日後處事會提高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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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梁票數遠未足 要以政綱比高下 立會特權查梁並無必要

社 評 井水集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特首選舉，
為期一個月的提名期已於昨天結束，共
有三位參選人獲得足夠的提名票，正式
成為第四屆特首候選人，他們是唐英年
、梁振英和何俊仁，名單將依法刊登於
政府憲報。

而與此同時，特首選舉也正式揭開
帷幕，投票日已定於三月二十五日舉行
，也就是說，在未來這三周半時間內，
三位候選人要盡一切努力去爭取選票。
在現行規定下，提名票並不等於選票，
前者記名、後者不記名，候選人得到提
名票也不意味選票就十拿九穩，還需要
繼續努力去 「箍票」 及爭取更多的選票
支持。

事實是，眼前兩位建制派候選人：
唐英年和梁振英，提名票分別為三九○
票及三○五票，與當選所需最低票數
─一千二百名選委過半數的六○一票
，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未來三周半
時間肯定要全力拚搏， 「一票也不能
少」 。

那麼，兩位候選人要 「拚」 的到底
是什麼呢？是 「緋聞」 ？是 「爆料」 ？
當然都不是，如果未來二十多天圍繞兩

位候選人的仍然只是前一階段的負面新
聞，那不但一千二百位選委會深感失望
，全港市民也會搖頭嘆息：這是未來港
人社會領導者所應該具有的水平和質素
嗎？

因此，可以肯定，提名期結束、選
舉期正式開始，兩位建制派候選人必須
立即遠離一切 「是非」 ，回歸到比政綱
、比理念、比能力的選舉正軌上來。同
樣，一千二百名選委，也必須 「忘記」
前一階段五花八門的 「爆料」 ，集中從
政綱、理念、能力三方面對兩位建制派
候選人重新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最終
為七百萬市民投下負責任的一票。

當然，有人會說，政綱只是 「紙上
的東西」 ， 「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日
後未必都能兌現。這一說法，有一定的
道理；事實是特區政府的施政不是靠特
首一個人，還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團隊、
好的管治班子配合，才有可能將良好的
政綱和理念付諸實行。但說到底，作為
一個領導者，質素、識見、能力和承擔
還是可以起到決定作用的，否則也就不
需要如此嚴肅、鄭重的去選出一位特首
人選了。

眼前，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政綱，
大致說來都相當細緻和全面，舉凡經濟
、房屋、教育、醫療、社福以至 「雙非
」 孕婦都囊括其中了，但要認真評價，
則都略有 「大而全」 之嫌，即問題的方
方面面都談到了，但卻欠缺突出的觀點
和分析，也未見有什麼新思路和創見
，或者是有一些較具創意的想法，但
解釋、理據卻不充分，令人對可行性
存疑。

如唐英年 「明天在你我」 政綱中提
出，退休人士現金資產不逾十八萬的，
每月可領取三千元，初步估計一年要支
出六十多億，這在庫房 「水浸」 時期可
以應付，但一旦出現外圍經濟環境大衰
退，外向型的香港經濟又是否可以維持
龐大的公共開支？而且這與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又有何區別？

同樣，梁振英 「齊心一意撐香港」
政綱中也提出了大建公屋、增建公屋、
縮短 「上樓」 輪候冊等一系列房屋新猷
，但地在那裡？與私人市場關係如何，
也尚欠一些明晰的答案。相信未來二十
多天的時間，兩位候選人的政綱將會進
一步充實和完善。

立法會昨日通過引用 「權力及特
權法」 ，成立專責委員會，就特首候
選人梁振英在 「西九」 設計比賽中涉
及利益衝突的問題展開調查。

立會運用 「權力及特權法」 成立
專責委會，就某一事件展開調查，已
屬不尋常；而更不尋常的是，眼前正
是第四屆特首選舉期間，而被查者是
一位特首候選人。對此，梁振英本人
的態度是光明磊落的，他表示尊重立
會的決定，他會全力配合，相信調查
結果會有助釐清事實真相。

但是，儘管當事人無異議，調查
到底是否真的有其必要？仍值得商榷。

首先，事件發生在十年前，而且
不是 「西九」 招標承建，而只是一項
設計比賽，基本上不涉及到什麼金錢
問題，因為設計比賽只是設計藝術、
造型、概念上的評比，得獎作品日後
未必一定會成為項目的建築藍本，獲
獎作品事後被束諸高閣，或第一名被
放棄而採用第二、三名作品的也不乏
先例。而 「西九」 恰恰就是這樣一個
例子。當日設計比賽掄元奪冠的 「天
幕」 作品，在各方質疑不切實際、造

價太高之下，事後是被放棄了的。
因此，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 「利

益衝突」 ，在項目設計比賽階段基本
上是不存在的；梁振英是業界中人，
又豈會天真到以為可以藉設計比賽把
「西九」 標書拿到手？如此不是太兒

戲了嗎？
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民政局在

這個過程中已經公開了大量資料，包
括梁振英個人在投票中的取向，昨日
再公開了其他評判的投票取向，整個
情況應該說是正常的，個別人 「隻手
遮天」 、影響評選結果的事實並不存
在，如此立會又還有什麼必要 「架床
疊屋」 ，再成立專責委員會去查呢？
他們到底還想查到些什麼資料呢？

還必須指出的是，香港是一個自
由、法治商業社會，營商環境十分着
重資料保密； 「西九」 設計比賽是國
際性比賽，按慣例所有參賽資料應予
保密，如果一旦全部公開，以後香港
再想舉辦類似的比賽，還有人敢來參
加嗎？

【本報訊】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會出席立法會特別答問會，交代被指利益輸送
的事件。有多位反對派議員昨日提出急切質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書面
回覆，指曾蔭權已為自己訂下內部規則，故接受款待並無違反法例及內部守則，不
過，曾蔭權亦表示，以後處事將會更加小心及提高敏感度。

譚志源：特首市值租深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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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府提供的資料顯示，行政長官曾
蔭權在八十年代開始藏酒，共約一千六百支，大部
分自己購買，小量由朋友饋贈，之後將藏酒所得的
二百萬元捐給慈善團體。

當局表示，行政長官一向有將其慈善捐款，依
照《稅務條例》的規定，申請稅款減免，這是其個
人權利。

有議員提出緊急質詢指，曾蔭權早前承認，曾

於二○一○年把一千六百支私人藏酒售予一位美國
總商會前主席，並把所得款項二百萬元全數捐給慈
善機構，並申請捐款扣稅；而政府在二○○三年把
壽臣山中央彈藥庫以月租二千七百元的低價租予該
位前主席經營酒窖。事件令公眾擔心是否有官員從
中進行利益輸送，對公職人員產生負面觀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以書面回覆表示
，政府在二○○○年進行 「評估香港作為葡萄酒分

銷及貿易中心研究」，建議提供地堡作酒窖用途。
當時政府曾努力在業界物色有興趣人士落實這個建
議，但未能成功。

二○○二年，Crown Worldwide Group向政
府表示，有意使用地堡作貯酒設施。為了落實推行
上述二○○○年的建議，當時財政司司長於二○○
二年十一月批准經濟局的建議，將深水灣徑中央火
藥庫以市值租金租予對方作貯酒設施，租約為期七
年。該租約二○一○年經過公開招標後，再以市值
租金租予對方。當局重申，行政長官辦公室人員並
無 向 有 關 部 門 口 頭 或 書 面 推 薦 Crown
Worldwide Group承租該設施。

【本報訊】關於特首曾蔭權接受款待事件，自由黨主席
劉健儀表示，廉署已介入事件，對於部分議員提出運用特權
法調查或啟動彈劾程序，應待廉署調查結束後再作考慮，又
說廉署調查較為合適。她又建議特首在廉署調查期間自動停
職，以作避嫌。

有關曾蔭權接受款待事件，劉健儀強調，查出事實真相
是首要原則，而廉署現已就相關事件立案調查，而自己作為
律師首先會就事件作無罪推論，而不可假設有貪污的情況。
她認為，相對有議員提出運用特權法調查或啟動彈劾程序處
理事件，廉署的調查最合適，現在應等調查結果出來後，再
根據相關資料作下一步考慮。

對於政府昨日就有關事件作出書面回應，劉健儀表示，
議員還未有時間去消化相關內容，但認為書面回應的內容是
基礎，並期望今日的答問大會中，特首能就事件細節作出交
代。另外，她建議特首在廉署調查期間自動停職，以作避嫌。

民建聯劉江華就表示，基本情況已經清楚，廉署亦已立
案調查，但書面回應中所提到， 「絕無作出違反法例或內部
守則的行為」中， 「內部守則」的字眼少有聽到，需要聽取
特首今日的答問。

劉健儀倡特首休假避嫌

【本報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書面
回覆議員提問時指，有傳媒報道指行政長官曾蔭權是以
低於市價租用深圳單位的報道錯誤，曾蔭權於今年二月
與業主簽署正式合約，以市值租金租用該單位。

譚志源指，曾蔭權早前表示退休後不會參與任何商
業活動，並希望退任後離港一段時間，因此數年前開始
，在澳門及內地物色合適的房屋作短期居所。期間，曾
蔭權知悉友人打算將其位於深圳一個原本用作會所的單
位改裝為住宅。曾蔭權認為該地方適合他和太太在退休
後居住，所以在二○一○年向業主表示有興趣租用改裝
後的單位，但該單位必須在二○一二年七月前完成改裝
，以便能在退任後馬上入住。至二○一二年初，業主表
示改裝工程能如期在二○一二年中前完成，曾蔭權遂於
二○一二年二月與業主簽署正式合約，以市值租金，租
用該單位。

有報章指曾蔭權以低於市價租用深圳單位，譚志源
表示，曾蔭權和業主本人直接訂立租約。業主負責改裝
工程，包括釐定裝修規模及費用，曾蔭權並不知悉具體
金額。曾蔭權與在深圳租住物業的業主，在不同程度及
性質上與政府有公務往來。但曾蔭權曾回應，在深圳租
用的物業，以市值計算租金，並無優惠，譚志源表示，
曾蔭權在深圳租住的單位，租金是以市值計算的，因此
不構成《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第五章所指的利益。

【本報訊】廉政公署發言人表示，專員湯顯明已經透過
內部機制，書面向廉署執行處申報與東海集團主席黃楚標的
波友關係。有消息指，湯顯明出任廉政專員後，近一至兩年
，已甚少與黃楚標見面。廉署表示會依法獨立公正調查任何
案件。

廉政公署立案調查行政長官曾蔭權被懷疑不當接受商人
款待事宜，日前有傳媒報道廉政專員湯顯明，與涉及事件的
東海集團主席黃楚標，亦是高爾夫球場上的波友。廉署發言
人回應指，湯顯明星期一已透過內部機制，書面向廉署執行
處申報與黃楚標是波友。

發言人續指，湯顯明是在出任海關關長時，經由其他政
府官員在官方場合介紹下，認識黃楚標，兩人在不同場合，包
括官方及社交場合有接觸，亦曾與黃楚標一齊打高爾夫球。

兩人近年已甚少見面
不過，消息指湯顯明出任廉政專員後近一至兩年，已甚

少與黃楚標見面。廉署表示，依法獨立公正調查任何案件，
現行申報機制已經確保調查工作不會因為任何人員的關係而
受到影響。

與黃楚標波友關係
湯顯明已一早申報

近日曾蔭權被指曾先後乘坐私人遊艇和私人
飛機，以及租下深圳一住宅單位，享免費豪裝等
，涉利益輸送，有多名反對派議員昨日就此提急
切質詢促政府解釋詳情。

譚志源以書面回覆表示，曾蔭權已於周六在
電台節目中，向公眾交代事件，但本着對公眾負
責的精神，以及保持施政高透明度，曾蔭權同意
在今日出席立法會特別答問會，親身就有關事宜
接受議員的提問。

今立法會交代受款待事件
譚志源又指，對於議員就有關官員接受富豪

款待涉及利益輸送的質詢，根據《防止賄賂條例
》第三條，並不適用於行政長官，即行政長官已
為自己訂下內部規則，若在沒有利益衝突的前提
下，可考慮接受有關邀請，但需支付相若航程的
公共交通工具票價，以證明並無因此而節省旅費
。至於有關的四次外遊膳食及娛樂，由於屬一般
度假及與朋友共聚的安排，並無具體計算參加者
攤分的金額，因此接受款待並不屬違反法例及內
部守則。

不過，譚志源引述曾蔭權的說話表示，經過
此次事件，讓他明白以後處事會更小心，以及提
高敏感度。曾蔭權明白有人會認為，身為行政長
官不應與富豪交往，但他亦希望公眾明白，作為
行政長官同時需掌握香港各方面的情勢。因此他
於這些年來都與社會不同階層、行業保持接觸。
此外，曾蔭權亦感謝傳媒報道及議員提問，讓他
清楚明白市民的期望，作為公職人員不但要清白
，是要 「比白更白」（whiter than white），他
經過多次反思，亦承認自己一直謹守的規矩與市
民的期望有一定落差，讓公眾失望。

公職人員要「比白更白」
另外，譚志源又指出，曾蔭權已成立由五人

組成的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
會」，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擔任主席，檢
討現行適用於行政長官、行政會議非官方成員及
政治委任官員，防止利益衝突的規管框架和程序
，包括申報投資、利益和接受利益、款待的安排
等，並就改善措施作出建議。獨立檢討委員會在
約三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特首捐款扣稅屬個人權利

▲曾蔭權今出席立會答問會，解釋有關接受款待事件
資料圖片

▼▶譚志源昨書面回覆議
員提問時指，有傳媒指曾
蔭權以低於市價租用深圳
東海花園的報道錯誤

【本報訊】針對行政長官曾蔭權接受富商款待的事件，
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提出質詢，要求政府解釋行政長官和官
員利益申報的規則。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表示，香港的申報制
度與民主國家看齊，但《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需由行政長
官執行，故難以適用於他身上。

質詢的內容主要是有關特首接受款待是否受監管，以及
過往官員漏報利益的情況。林瑞麟表示，主要官員和行會成
員，要定期申報資產、擔任法定機構的職位，以及與家人擁
有的物業等，收受禮物亦要按《防止賄賂條例》處理，有需
要時須得特首批准。

不過，他指出，當年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時，
訂明只適用於特首管轄的人士， 「這條條例的實施是需要行
政長官本身來實施參與的，所以亦難以適用於行政長官，當
年的討論和立法過程大家是研究過。」他強調現行的相關申
報守則，適用於政治委任制官員和公務員，並參照外國的做
法如英美等國家，與外國民主社會相若，而各局秘書處會作
審核。

林瑞麟表示，現時行政會議申報制度，奉行多年及有效
，特首在召開行政會議前，有需要時會要求可能與議題有利
益衝突的成員避席。他又補充，官員和公務員在利益申報時
，間中會有技術失誤，由○六／○七年度至本年度，共有二
十一宗因未經批准接受有公務往來人士款待，而被法庭判處
失當的個案，另有十四宗犯《防止賄賂條例》。他表示，有
六人被革職、四人被迫退休，其他則遭到處分。

申報制度與民主國家看齊

◀劉江華表
示， 「內部
守則」 少聽
到


